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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城建院〔2019〕17 号 

 

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关于调整和成立内部控制工作机构的通知 
 

各部门： 

为贯彻落实《财政部关于全面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

范实施的指导意见》（财会〔2015〕24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全面落

实学院关于开展内部控制建设工作的要求，经学院研究决定，调

整和成立内部控制工作机构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调整内部控制领导小组 

（一）领导小组组成 

组  长：党委书记、院长 



- 2 - 
 

副组长：党委副书记、副院长 

组 员：财务处、党政办公室、党委组织部、党委宣传部、

人事处、纪检监察审计处、规划与科研处、教育教学评价处、后

勤处、资产管理处、信息技术中心等部门负责人 

（二）工作职责 

内部控制领导小组为学院内部控制工作的决策机构，主要职

责如下： 

1.负责内部控制工作体系的统一部署和组织实施。 

2.研究审定学院内部控制制度、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方案和内

部控制目标。 

3.落实内部控制机制建设任务布置。 

4.研究处理内部控制工作中的重大问题。 

5.监督内部控制机制健全和完善的整体进程，确保内部控

制机制健康运行。 

二、成立内部控制工作小组 

（一）工作小组组成 

学院内部控制工作小组由办公室和三个工作小组组成。组

长由分管财务工作学院领导兼任。办公室设在财务处，办公室

主任由财务处处长兼任。工作小组分协调组、实施组、评价监督

组，各组成员由以下部门负责人构成： 

协调组：财务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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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组：财务处、党政办公室、党委组织部、党委宣传部、

人事处、规划与科研处、后勤处、资产管理处、信息技术中心 

评价监督组：纪检监察审计处、教育教学评价处 

（二）工作职责 

1.协调组负责严格落实内部控制领导小组安排的各项工

作，协调内部控制的建立与实施工作，并定期向内部控制领导

小组汇报工作进展及需领导小组审议的内容。 

2.实施组为内部控制的具体实施机构，负责根据职能梳理

本部门经济活动，确定风险点，积极配合内控领导小组办公室

建立和实施内部控制，定期形成自查报告。 

3.评价监督组负责牵头内部控制评估，对内部控制的建立

和实施情况进行监督，督促各小组落实内部控制管理制度；定

期对各实施小组形成的自查报告进行抽查，并形成对各小组成

员内控工作的绩效考评。 

 

  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2019 年 5 月 16 日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财务处拟文        2019 年 5月 16 日印 


